
招标项目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况

德阳市罗江区中医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及康复治疗为

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现对医院浆洗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浆洗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浆洗服务范围及内容：

1、服务范围：两个院区（德阳市罗江区中医医院、医养结合中心）,两个院

区总面积约 14000 平方米。

2、服务内容：全院床单(床套、被套、枕套)、工作服、病员服、手术类包

布、敷料、洗手衣、手术衣、窗帘、隔帘、小毛巾、隔离衣、床罩、椅套、蚊帐、

毛毯、值班床单、被套等所有布草类物资的浆洗，下收、下送、缝补、折叠、熨

烫、贮存等工作。

3、投标人对以下主要的浆洗种类进行报价：

序号 浆洗种类

1 工作服

2 工作裤

3 床单

4 被套

5 枕套

6 治疗巾（80x50cm）

7 病员衣服

8 病员裤

9 洞巾

10 包布（80x80cm）

11 浴巾

12 窗帘（2x1.8m）

13 窗帘（3x2.8m）

（二）浆洗服务要求

1、浆洗服务总体要求

1.1 中标供应商具有固定的洗涤场地，洗涤场地另设专用隔离洗衣间（有单

独的洗涤流程和专用通道），并根据采购人院感要求分区工作。

1.2 中标供应商本项目水洗设备额定容量须达到 500KG（含）以上。

1.3 布类至少每两日收送一次，特殊情况临时增加



1.4 中标供应商须配置与服务项目相关的设备和人员的装备。

1.5 中标供应商须设置一名收发人员岗位，负责布草收发。

1.6 按医院规定时间及时进行接收和下发，保证清洗布类数量，不拖欠病房

布类。

1.7 接收和下发布料数量当面清点，由双方签字确认。

1.8 使用后的布类由中标供应商收发人员进行分类和清点。普通污脏布类和

感染性布类分类收集。收集时减少抖动。

1.9 污脏布类应直接放置污衣袋内运送至指定地点清点。运送使用后医用布

类和清洁布类的专用运输工具应分别配置，不得交叉使用。根据污染情况定期清

洗消毒运输工具，感染性布类运输工具应一用一清洗消毒。

1.10 非治疗性布类发现破损，及时修补，再发放；治疗性布类发现破损按

报损程序处理。

1.11 中标供应商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发现有破损、纽扣脱落、皮筋松开等及

时修补，尽可能熨烫平整。

1.12 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定期到布类使用部门征求使用的意见和建议。

2、浆洗过程的卫生要求

2.1 浆洗流程分为分检、浆洗、烘干、熨烫、修补、折叠等六个程序。

2.2 分检时应依布类的来源不同，分为病人布类和采购单位工作人员布类。

病人布类包括一般布类、有明显污染的布类和婴儿布类。

2.3 浆洗要求

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病人的布类应分别单机清洗，不与其他医用布类混洗；医

务人员布类和病人布类应分机清洗或分批清洗；感染性布类(包括传染病、多重

耐药菌感染或定植患者使用后，或者被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等污染，

具有潜在生物污染风险的医用布类)不手工浆洗，应采用专机浆洗、消毒。具体

要求遵循《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 508-2016)。

3、浆洗周期要求

3.1 浆洗周期包括预洗、主洗、漂洗、中和、整理等五个步骤。

3.2 装载程度：医用布类浆洗时的装载量不应超过浆洗设备最大浆洗量的



90%,即每 100kg 浆洗设备的浆洗量不超过 90kg 布类。

3.3 预洗：预洗是用温度不超过 40℃的水去除水溶性污垢的冲洗过程。预洗

采用低温、高水位。预洗时间不宜少于 15 分钟。感染性布类的预洗方法如下：

（1）对不耐热感染性布类宜选择在预洗环节同时作消毒处理。

（2）对被朊病毒、气性坏疽、突发不明原因传染病的病原体污染或其他有

明确规定的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感染性布类，若需重复使用应遵循先消毒后浆洗

的原则。

（3）应根据感染性布类使用对象和污渍性质、程度不同，在密闭状态下选

择下列适宜的消毒(灭菌)方法进行处理：

①对于被细菌繁殖体污染的感染性布类，可使用 250mg/L～500mg/L 的含氯

消毒剂或 100mg/L～250mg/L 的二氧化氯消毒剂或相当剂量的其他消毒剂，浆洗

消毒应不少于 10 分钟；也可选用煮沸消毒(100℃,时间>15 分钟)和蒸汽消毒

(100℃,时间 15～30 分钟)等湿热消毒方法；

②对已明确被气性坏疽、经血传播病原体、突发不明原因传染病的病原体或

分枝杆菌、细菌芽孢引起的传染病污染的感染性布类，可使用 2000mg/L～

5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或 500mg/L～1000 mg/L 的二氧化氯消毒剂或相当剂量的

其他消毒剂，浆洗消毒应不少于 30 分钟；

③对外观有明显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污渍的感染性布类，应选择

以上两种方法之一，在密闭状态下进行浆洗消毒。

3.4 主洗：可根据浆洗的布类的污染情况加入氯漂、浆洗剂或乳化剂。

（1）浆洗方法

①热浆洗方法：75℃30 分钟、90℃10 分钟或 A0 值>600,浆洗时间在确保消

毒时间的基础上，根据布类污脏程度的需要而延长。

②冷浆洗方法：用有效氯含量 250mg-400mg/L 的消毒液浸泡 20 分钟以上，

冷洗去掉有机物。

③不能确定污渍种类，局部的污渍处理则应按下列程序使用浆洗剂处理。

（2）使用浆洗剂

①使用有机溶剂，如丙酮或酒精；

②使用酸性溶液，如氟化氢钠、氟化氢氨；若为小块斑渍，使用实验室等级



的氢氯酸溶液；

③使用还原剂或剥色剂的温溶液，如连二亚硫酸钠或亚硫酸氢钠；

④使用氧化剂，如次氯酸钠(液体漂白剂)或过氧化氢。

该浆洗程序应按所给顺序进行。每一步之间都应将布类充分过水。

3.5 漂洗

通过稀释的方法去除布类中所有悬浮污渍和残留化学洗剂。漂洗次数应不低

于 3 次，每次漂洗时间不应低于 3 分钟，一般温度为 65℃-70℃,每次漂洗间隔

应进行一次脱水，

3.6 中和

最后一次过水时用酸中和残留的碱。一般温度为 45℃-55℃,时间为 5分钟,

中和后水中的 pH 值应达 5.8-6.5。

3.7 整理过程

熨烫、修补、折叠过程严防清洗后的布类污染。烘干温度应不低于 60℃,为

避免布类损伤和过度缩水，平烫机底面温度不应超过 180℃。烘干和整理过程中

应进行质量控制，如烘干前应目测检查浆洗后的医用布类是否干净，发现仍有污

渍时需重新进行浆洗等。

4、浆洗后的布类要求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判定

1 PH 值 / 4.0～8.5 8.5 合格

2 甲醛含量 mg/kg ≤75 未检出 合格

3 异味 / 无 无异味 合格

4 人体掉落物 / 无
无毛发、皮屑等

人体掉落物
合格

5
可分解芳香

胺致癌染料
mg/kg 20

未检出(检出限：

≤5)
合格

5、缝补和报损要求

5.1 对采购人委托浆洗物的轻度破损被服(缺钮扣、少带子、脱线缝、撕裂

等),进行缝补，缝补完好后方能发出。

5.2 床上用品浆洗破损更换标准如下，达到标准，中标供应商负责报损和更

换，更换的床上用品由采购人提供。



5.3 更换的常规标准：

（1）床单、被套、枕套中心有破损，有洞面积未达到 2cm²进行修补，超过

2cm²以上进行更换。

（2）床单、被套、枕套中心有直径≥2cm 的污迹斑块 1个或直径≤2cm 的污

迹斑块 2个及以上进行更换；

（3）床单、被套、枕套反复浆洗后，出现薄且闷、密度松散、棉布变薄、

铺上后能印出棉布下的字迹、颜色或其他物体等，有破洞、刮伤或划痕≥3处，

每处≥3cm²,头枕部位有黄色油斑时进行更换；

（4）传染病患者使用后，如甲类传染病，乙类传染病中的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及甲型 HINI 患者使用过的床单进行更换；

注：床单统一换成床罩(省布料、便于护理工作)；、物品如有遗失需补齐；

缝线脱落要进行缝合

5.4 手术室布类淘汰的标准

（1）有不可去除的污渍，如血迹、胶痕等；

（2）有肉眼可见的破损。

6、污染区工作人员进行分检和装机清洗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标准预防。

清洁区工作人员进行烘干、压熨、折叠、发放等过程中，应保持手清洁卫生，

防止布类污染。痢疾、伤寒、肺结核、各类肠道传染病及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

患者不应参与直接与布类接触的工作。

7、质量要求

（1）浆洗服务需依据现行的卫生行业标准，中标供应商服务标准能达到《医

院医用织物浆洗消毒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WS/T508-2016)

的要求。

（2）为确保服务数据的高质量，中标供应商应制定相关服务期间的质量保

证计划，包括仪器设备质量保证、技术人员资质及管理等。

（3）如浆洗或熨烫质量不佳，采购人有权退回，要求中标供应商重洗，重

洗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负。

（4）中标供应商定期接受布草消毒检测，以确保布草的安全卫生，每季度

向采购人提供一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如因布草



检测不合格造成的社会影响及经济损失等由中标供应商负全责并按违约处理，采

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5）采购人有权随时抽检中标供应商浆洗消毒的全过程，中标供应商应积

极配合，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或阻挠，抽查过程中如发现中标供应商有消毒不达

标的现象，每发现一次处以 500 元罚款，并责令整改，若造成损害由中标供应商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抽查连续两次发现消毒不达标的现象，对中标供应商处以

罚款 1000 元，并强令整改，若造成损害由中标供应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

一年内累计三次发现消毒不达标的现象，对中标供应商处以罚款当月应付浆洗费

用总额，若造成损害由中标供应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采购人有权终止合约。

（6）每发生一次不及时送达，影响医院工作正常运行，中标供应商按月浆

洗费用总额的 1%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严重影响医院正常运行时，采购人有权

终止合同。

8、储存

8.1 使用后医用织物和清洁织物应分别存放于使用后医用织物接收区(间)

和清洁织物储存发放区(间)的专用盛装容器、柜架内，并有明显标识；清洁织物

存放架或柜应距地面高度 20cm～25cm,离墙 0cm～10cm,距天花板>50cm。

8.2 使用后医用织物的暂存时间不应超过 48h；清洁织物存放时间过久，如

发现有污渍、异味等感官问题应重新浆洗。

8.3 使用后医用织物每次移交后，应对其接收区(间)环境表面、地面进行清

洁，并根据工作需要进行物表、空气消毒。

8.4 清洁织物储存发放区(间)环境受到污染时应进行清洁、消毒。

三、考核标准

（一）考核等级及拨款设定

每月浆洗服务质量考评结果作为拨付中标供应商服务费的依据，采购人在通

报考核后 7个工作日内决定拨付、扣减或停拨考核月度服务费。

(1)考核分数 90 分(含 90 分)及以上则全额拨付当月服务费，考核结果为优；

(2)考核分数为 89 分(含 89 分)-85 分，每扣一分扣 100 元，考核结果为良；

(3)考核分数为 84 分(含 84 分)-80 分，每扣一分扣 200 元，考核结果为合

格；



(4)考核分数为 80 分以下，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责令其限期整改，直至整改

合格，并扣减 2%当月服务费。

(5)凡中标供应商连续两次考核 80 分以下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6)以上所有扣减费用均不再返还。

(7)采购人每月初以书面形式向中标供应商提供考核结果，对存在的问题要

求中标供应商限期整改，中标供应商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反馈整改措施及效果。

对于采购人提出的问题未限时整改的，加倍扣分。

（二）考核形式

每月由采购人院感管理科室负责人对中标供应商分项进行考核，根据得分拨

付上月服务费用。

（三）浆洗服务考核评分细则

项目 服务质量标准 分值 监管考评标准

浆洗

服务

考核

评分

标准

及处

罚（总

分 100

分）

病

房

布

类

要

求

1.病房布类洗涤后的所有布类都要做

到清洁、干净，无血渍、污渍残留。

2、布类要烘干到位，特别是被套类。

按规范折叠，确保使用质量。

3、有破损的所有布类应及时缝补，确

保发放质量。

4、做好所有布类的平烫工作，特别是

条纹衣、裤，手术衣、裤、隔离衣等

的平烫工作。

5.分类打包正确，特别是检查床单和

漂白布类。

30 分

布类未清洗干净

一次扣 3 分，其

余

发现一次扣 2分

工

作

服

要

求

1.工作服洗涤干净，特别是衣领、袖

口、口袋边缘及裤脚边缘等。

2.工作服口袋裂开、衣领挂钩掉了、

护士裤裤头、裤裆裂开及纽扣要及时

缝补。

3.工作服要平烫整齐。

4.工作服按不同类别的大、中、小码

分类打包清楚。

5.遇到有墨汁等污染的工作服要及时

单独处理干净。

20 分
一项不合格扣 2

分

值

班

室

布

1.确保洗涤回来的值班布类干净、清

洁、烘干到位。

2.被套、床单有裂开或有破洞--定要

及时缝补到位。

20 分
一项不合格每次

扣 4分



类

收

发

要

求

1.收发布草人员做好收发登记。

2.按照布类做好分发工作，避免发放

科室错误。

10 分
一项不合格每次

扣 2分

院

感

要

求

1.消毒清洗达到院感要求。

2.每季度提供布类检测报告
20 分

一项不合格每次

扣 5分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三年(2024 年 3 月 1 日-2027 年 2 月 28 日),合同一年一签，根据每

年考核情况确定是否续签下一年度采购合同。

（二）付款方式

以实际产生浆洗量结算，采购人按月支付。中标供应商按月根据考核后的费

用开据合法票据，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供应商票据后的 5个工作日内将上月考核后

的服务费用支付给中标供应商。一个合同年度内结算的服务费用不超过年度最高

限价，若超过年度最高限价，以年度最高限价进行结算。

（三）未经医院同意，中标供应商不得在合同期限内将本项目的管理权转包

或发包。

（四）中标供应商须严格按照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完善的培训体系和质量控

制体系完成本项目，以保证本项目安全、高效、有序和有计划地运转。

（五）中标供应商有责任配合采购人接受上级领导部门的监督、检查，提供

必须的资料。

（六）采购人不接受中标供应商因任何遗漏报价而发生的费用追加，

（七）采购人对中标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所有承诺项进行考核，未达到承诺

要求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八）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

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项目招

标文件的要求、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的承诺和政府采购合同进行验收。



五、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中标人协商，在签订采购合同时进行约定。

注：上述带“★”符合的要求为本项目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否则

作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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